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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 苏 廉 韵
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专刊 第9期）

主办：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纪委 2025年6月27日

[编者语]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

立信之举，“十年磨一剑”，取得显著成效，但顶风违纪现象时

有发生，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，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坚定，严抓

不放、常抓不懈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

任，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，摆

在突出位置，融入日常抓在经常。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小事

小节失守的危害，切实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

以良好作风推动学校改革发展。

◆ 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典型案例

◆ 违规公款旅游典型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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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问题概述

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是指违反国家或地方规定，通过巧

立名目、超标准、超范围、变相转移资金等方式，向职工发放现

金、实物或有价证券的行为。核心特点是：资金来源不合法、发

放依据不充分、程序不合规。近年来，党中央持续规范津贴、补

贴发放工作，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问题得到有力纠治，但相

关问题具有顽固性、复杂性，必须久久为功、常抓不懈。

◎ 十二种违规发放津补贴的行为

中纪委印发《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适用〈中国共产党纪律

处分条例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进一步明确了违规发放加班费、

违规使用工会费和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等 12 种行为属于违规

发放津贴补贴行为，适用于所有公务员单位和按公务员单位管理

的事业单位。这 12 种行为具体为：

一、违反规定自行新设项目或者继续发放已经明令取消的津

贴补贴的；

二、超过规定标准、范围发放津贴补贴的；

三、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公务

员奖励的规定，以各种名义向职工普遍发放各类奖金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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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在实施职务消费和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并发放补贴后，

继续开支相关职务消费和福利费用的；

五、违反规定发放加班费、值班费和未休年休假补贴的；

六、违反《中共中央纪委、中共中央组织部、监察部、财政

部、人事部、审计署关于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问题的通知》（中

纪发[2006]17 号）等规定，擅自提高标准发放改革性补贴的；

七、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；

八、继续以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商业预付卡、实物等形式

发放津贴补贴的；

九、将执收执罚工作与津贴补贴挂钩，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、

罚没收入发放津贴补贴的；

十、违反规定使用工会会费、福利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发放津

贴补贴的；

十一、借重大活动筹备或者节日庆祝之机，变相向职工普遍

发放现金、有价证券或者与活动无关的实物；

十二、其他违反规定发放津贴补贴的。

◎ 典型案例

【案例 1】塔里木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、院长黄某

某违规发放津贴补贴问题。黄某某以国庆、中秋等过节补助等形

式，违规发放各类过节费及福利 22.5 万元；以巡考补考费、高温

补助、电话费等名义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 137 万余元；超标准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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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差旅补助 7.76 万元；违规报销出差餐费 9 万余元；共计 177

万余元。2017 年 7 月，黄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【案例 2】宁夏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李某某违规

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。李某某任科技处长期间，以科研项目评

审、论证、咨询补助费名义，违规用科研管理费发放补助，同时

超范围给其他部门相关人员发放补助。李某某受到行政警告处分。

【案例 3】湖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长沙市分校（长沙市农

业技术推广中心）原党支部书记、校长（主任）尹某某违规使用

公款送礼、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问题。2015 年，尹

某某将应由个人支付的宴请等费用共计约 6000 元在湖南省农业

广播电视学校长沙市分校（以下简称市农广校）下属单位长沙市

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劳动服务公司报销，并先后三次违规使用公款

送礼，共计支出 1.16 万元。2014 年至 2019 年期间，经尹某某决

定，市农广校违规发放津补贴共计 25 万余元。尹某某还存在违规

接受宴请并收受礼金等其他违纪违法问题。2022 年 4月，尹某某

受到留党察看二年、政务撤职处分，管理岗位从六级降为八级，

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。

【案例 4】河北工业大学老干部处陈某某违规发放津补贴和

违规公款宴请问题。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7 月，经陈某某批准，

老干部处违规发放加班补助、降温费补助、购物卡、生日卡等，

共计 57200 元。2014 年 11 月和 2015 年 1 月，老干部处违规使用

离退休经费，公款宴请学校公寓中心和工会人员，共计 1752 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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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造成不良影响。陈某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，并退还违规发放费

用。

◎ 廉洁提醒

合理的津补贴或福利是干部职工应得的，对干部职工起到正

向激励作用。为此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全国总工

会等相关部门有明文规定，依法保障干部职工享有的正常福利待

遇，各地也出台了具体的保障措施。但是，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

利，则是变味的“腐利”，是化公为私的“自肥”行为。习近平

总书记强调，公款姓公，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；公权为民，一丝

一毫都不能私用。各级党组织必须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清违规

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的根本危害，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，准

确把握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案发规律，注重从领导干部尤其是“一

把手”入手，督促其带头强化规矩意识，管好自身和下属，决不

允许在发放津补贴问题上“权力任性、自开天窗”“放任自流、

疏于管理”。

◎ 纪法衔接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
第一百一十四条 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、补

贴、奖金、福利等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情节较轻的，

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

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。《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第二十条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警告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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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记过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

给予开除处分：

（一）违反国家财政收入上缴有关规定的；

（二）违反规定使用、骗取财政资金或者违反规定使用、骗

取、隐匿、转移、侵占、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；

（三）擅自设定收费项目或者擅自改变收费项目的范围、标

准和对象的；

（四）挥霍、浪费国家资财或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；

（五）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，擅自占有、使用、处置国有

资产的；

（六）在招标投标和物资采购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，造成不

良影响或者损失的；

（七）其他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

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情节较重的，予以警告、记过

或者记大过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：

（一）违反规定设定、发放薪酬或者津贴、补贴、奖金的；

（二）违反规定，在公务接待、公务交通、会议活动、办公

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、超范围的；

（三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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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问题概述

公款旅游是使用国家或者单位的公款进行个人旅游。

“用公款旅游”，是指毫无遮拦、明目张胆地用公款组织旅

游、支付旅游费用的行为。

“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”，是指确实有实际公务需要出差，

在出差的间隙进行旅游的行为。

“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”，是指没有明确公务目的的或

者无实质公务目的，打着公务出差的旗号，以公务为名行旅游之

实的行为。

◎ 表现形式

（一）公款游

旅游行为本身与公务无关，但使用公款、套取公款或者安排

下属单位使用公款支付旅游费用。

（二）借壳游

表面上是参加学习培训、考察调研、研讨、参展等公务，但

实际上公务并无实质内容，而是以这些活动为幌子组织旅游，并

最终由公款报销。

（三）顺道游

旅游行为与公务行为存在紧密联系，借公务之机改变行程

（绕道或延长时间等），既履行公务也开展旅游活动，相关旅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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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与公务费用一并报销。比如：为了能够走进景区，打着接受

“优秀传统文化教育”“红色教育”等招牌，实际上与一般旅游

无异。比如：通过提前到、推迟回的方式，延长不必要的公务行

程，刻意为旅游腾出更多精力和时间；在公务行程中“偶遇”亲

属、朋友，用公款报销他人旅游费用。

（四）公权游

使用公权力获得旅游机会，借参加所管理企业、下属单位（或

管理服务对象）组织的考察活动之机旅游。比如：明示或者暗示

所管理企业、下属单位组织所谓的“考察活动”，彼此心照不宣，

再以听从活动安排为由参加旅游。

（五）出国游

虽然没有实质性公务，但以考察、学习、培训、研讨、参展、

参加会议等名义，变相用公款出国（境）旅游。

◎ 典型案例

【案例 1】天津美术学院学工部部长兼校团委书记苏某违规

公款旅游问题。2015 年 7 月，天津美术学院学工部一行 6人由苏

某带队去西安美术学院进行学访，在西安美术学院座谈交流一天

后，剩余两天分别安排去陕西省博物馆等博物馆参观，还去了秦

始皇帝陵博物院、法门寺珍宝馆、西安古城墙等景点参观，违规

报销旅游费用，共计 11471.5 元，造成不良影响。苏某受到党内

警告处分，并退还违规报销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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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 2】安徽财经大学学工部部长、学生处处长顾某某公

款组织旅游问题。2014 年 7 月，学工部部长、学生处处长顾某某

组织学工队伍赴外地某干部培训学院培训，期间没有认真甄别培

训计划中包含的自然景观项目，未能及时阻止、拒绝在旅游景点

开展教学，导致变相公款旅游。顾某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
【案例 3】东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公款旅游问题。 2014

年中秋后，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唐某某、院长李某某先后两

次组织学院行政人员、教职工及部分家属赴清远旅游，两次旅游

共支出 31771 元，事后分别以赴广州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和深圳

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名义报销了上述费用。院党总支书记唐某某、

院长李某某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违规旅游费用改由参与人员个

人承担。

【案例 4】北京教育学院分院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。北京教

育学院分院副院长孟某带领 4人公务出访团，赴澳大利亚进行教

育研修交流活动。该团实际行程与外事部门审批的出访行程不符，

并组织了与教育研修交流活动无关的游览，孟某等 4人受到党内

警告处分。

◎ 廉洁提醒

通过梳理公开通报的案例发现，变相公款旅游行为时有发

生，且在报销手段、行为方式等方面呈现隐蔽化趋势。除了以学

习培训、考察调研等为名变相公款旅游外，有的擅自改变行程，

在公务差旅中“绕道游”“搭车游”，还有的套取集体资金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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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费用。这些“夹带私货”的公务出差，凸显了“四风”问题

的隐蔽性、复杂性和顽固性。

广大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要自觉抵制各种形式的变相公款旅

游和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“请游”，切莫踩违规旅游的“红

线”，做到清廉出行、健康生活。

◎ 纪法衔接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
第一百零一条 接受、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

者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，情节较重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

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。

第一百一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

任者，情节较轻的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

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党

籍处分：

（一）公款旅游或者以学习培训、考察调研、职工疗养等为

名变相公款旅游；

（二）改变公务行程，借机旅游；

（三）参加所管理企业、下属单位组织的考察活动，借机旅

游。

以考察、学习、培训、研讨、招商、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

出国（境）旅游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依照前款规定

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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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接待管理规定，超标准、超范围接待或

者借机大吃大喝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情节较重的，给

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

第三十四条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的礼品、礼金、有

价证券等财物的，予以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；情节较重的，予

以降级或者撤职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开除。

向公职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赠送可能影响公正行使公权力

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等财物，或者接受、提供可能影响公正

行使公权力的宴请、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，情节较重的，

予以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。

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，情节较重的，予以警告、记过

或者记大过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降级或者撤职：

（一）违反规定设定、发放薪酬或者津贴、补贴、奖金的；

（二）违反规定，在公务接待、公务交通、会议活动、办公

用房以及其他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超标准、超范围的；

（三）违反规定公款消费的。

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

第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；情节

较重的，给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处分：

（一）贪污、索贿、受贿、行贿、介绍贿赂、挪用公款的；

（二）利用工作之便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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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公务活动或者工作中接受礼品、礼金、各种有价证

券、支付凭证的；

（四）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内幕信息谋取利益的；

（五）用公款旅游或者变相用公款旅游的；

（六）违反国家规定，从事、参与营利性活动或者兼任职务

领取报酬的；

（七）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纪律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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